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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是否具备相关专业条件，应当以下列专业为基准，与申请从事的具体鉴定业务进行对照。申请人所学专业如不在下列专业中，应提供在校时期课程表、论文、证书等材料作为参照，必要时行政审批部门应咨询评审专家意见。
（一）法医临床鉴定
相关专业包括：法医学、临床医学、基础医学等。
（二）法医病理鉴定
相关专业包括：法医学、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、临床医学（病理方向）等。
（三）法医精神病鉴定
相关专业包括：法医精神病专业、精神病与精神卫生专业、司法精神病专业等。
（四）法医物证鉴定
相关专业包括:法医学、生物技术、生物科学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、遗传学等。
（五）法医毒物鉴定
相关专业包括：化学、药物分析、分析与检验、法医毒物分析、法医学等。
（六）医疗损害鉴定
相关专业包括：临床医学等。申请此类别应当取得医疗序列高级职称。
（七）文书鉴定
相关专业包括：刑事科学技术专业、文件检验技术专业、物证技术专业等。
（八）痕迹鉴定（含交通事故痕迹物证鉴定）
相关专业包括：刑事科学技术专业、痕迹检验技术专业、刑事犯罪侦查专业、理化检验专业、材料专业、机械、电子、电气设备、汽车工程类专业等。
（九）微量鉴定
相关专业包括：高分子专业、有机合成专业、无机化学专业、化工工程专业、化学分析专业等。
（十）声像资料鉴定
相关专业包括：声学专业、电子信息工程专业、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、通信工程专业、数字媒体技术专业、计算机科学与应用、刑事科学技术专业（含刑事照相、视听技术）等。
（十一）电子数据鉴定
相关专业包括：电子信息工程专业、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、通信工程专业、数字媒体技术专业、信息技术应用与管理专业等。
（十二）环境损害鉴定
  具体专业要求参照司法部、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《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细则》的通知（司法通﹝2018﹞54号）的规定。


